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2653号”文核准，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斯特”、“发行人”或“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

式向不超过35名投资者发行不超过32,784,864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主承销

商”）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认为康斯特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

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

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的要求及康斯特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发行定价过程

符合非公开发行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康斯特及其全体

股东的利益，并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2020年7月30日，发行价格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发行底价为12.28元/

股。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15.10元/股，发行

价格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的比率为98.44%，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80%。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数确定19,670,900股，募集资金总额297,030,590.00元，符合



 

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14名，未超过《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规定的35家投资者上限。本次发行所有获配机构获配的金额、比例、

价格、锁定期均符合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297,030,590.0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12,266,049.82

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284,764,540.18元，未超过募集资金额上限

34,935.64万元，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经主承销商核查，康斯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

集资金数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内部决策程序 

1、2019年4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19年6月3日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19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20年2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调整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发行对象、限

售期等事项，并于2020年3月9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2020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2020年6月1日，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实

施完毕，公司股本变更为196,709,184股。 

5、2020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的议案》，调整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数量事项。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10%，

即不超过1,967.09万股（含）。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2019年7月17日由中国证监会受理，于2019年11

月15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20年1月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康斯特

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653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2,784,864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

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经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三、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发出认购邀请书的情况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2020年7月14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北京康斯特仪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及《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投资者名单》，包括截

至2020年7月10日发行人前20名股东（剔除关联关系）、其他符合《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20家证券投资基金公司、10家证券公司、5家保险机

构以及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136名投资者，以上共计191名

投资者。 

在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报送上述名单后，截至询价申购日2020年8月3日（T日）

上午9:00，另有17名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愿，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 湖北高投产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红证利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 上海可可空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 李志飞 

9 魏吉花 

10 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1 林金涛 

12 株洲市国创聚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 上海珩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 长沙中盈先导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南京红证利德振兴产业投资发展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6 夏同山 

17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核查，上述投资者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北京康斯特仪

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关于发行对象的相关规定，具备认

购资格；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

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

联关系的关联方。  

在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2020年7月29日至

2020年8月3日上午9:00询价开始前，以电子邮件及特快专递的方式向上述208名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了《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

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主承销商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相关股东

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股票方案的要求，发送的《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

整地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认购价格确定、数量分配的具体

规则和时间安排信息。 

（二）询价对象认购情况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2020年8月3日（T日）上午9:00-12:00，

在发行人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本次发行共收到42份申购报价单，所有申购对



 

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了文件。经发行人、主承销商与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的共同核查，42名申购对象中有8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无需缴纳申购

保证金，另外34名申购对象已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上述42名申购对象

均已向主承销商提供了无关联关系承诺，且均已在东海证券处完成了投资者适

当性评估并符合东海证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要求，其中涉及私募投资基金的

已全部完成备案，共42名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有效申购价格区间为12.29元-

16.04元。东海证券与发行人对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簿记建档。 

投资者的各档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申购对象全称 

申购对

象类型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元） 

是否有效

申购 

1 
深圳市星创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3.50  30,000,000 
是 

12.30  50,000,000 

2 
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纾困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 

14.58  10,000,000 
是 

14.25  15,000,000 

3 刘凤启 个人 

15.35  20,000,000 

是 14.58  20,000,000 

13.85 20,000,000 

4 
长沙晟农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3.81  10,000,000 是 

5 夏同山 个人 14.20  19,600,000 是 

6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

江资管红日 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 12.29  10,000,000 是 

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

理） 
证券 

13.10  10,000,000 

是 12.50  20,000,000 

12.30  25,000,000 

8 杭州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14.57  20,000,000 

是 
13.51  20,000,000 

9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15.23  12,000,000 是 

1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6.04  40,000,000 

是 
14.90  100,000,000 

11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1  10,000,000 是 

12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1  10,000,000 是 

13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1  10,000,000 是 

14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1  10,000,000 是 

15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1  10,000,000 是 

16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1  10,000,000 是 



 

17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 3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1  50,000,000 是 

18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特定策

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1  10,000,000 是 

19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 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1  10,000,000 是 

2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华鑫证券

中盈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 13.97  15,000,000 是 

2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 15.15  10,000,000 是 

22 
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六

禾嘉睿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77  20,000,000 

是 13.04  25,000,000 

12.31  30,000,000 

23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3.77  20,000,000 

是 
13.45  21,000,000 

24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港证券创远 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 14.58  30,000,000 是 

25 
南京红证利德振兴产业投资发展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其他 13.81  10,000,000 是 

2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 13.60  10,000,000 是 

27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代“兴途健辉 3号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 

其他 

14.74  10,000,000 

是 
13.12  15,000,000 

28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 

15.01  10,000,000 

是 14.51  20,000,000 

13.51  30,000,000 

29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5.39  36,000,000 

是 3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4.02  56,000,000 

31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5.10  43,000,000 

32 李志华 个人 14.10  15,000,000 是 

3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5.60  49,800,000 

是 15.10  63,600,000 

14.50  100,000,000 

34 常州市新发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5.11  10,000,000 

是 
14.91  15,000,000 

35 江艳 个人 15.11  10,000,000 是 

36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5.51  10,000,000 

是 15.01  20,000,000 

14.65  30,000,000 

37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5.31  10,000,000 是 

38 
株洲市国创聚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5.99  30,000,000 是 

39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

方天辰景丞价值精选 2 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5.80  20,000,000 是 

40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 

15.73  15,000,000 

是 15.41  20,000,000 

14.50  28,000,000 



 

4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5.40  16,000,000 是 

42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4.08  41,900,000 是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要求除基金管理公司之外的投资者缴纳

申购保证金人民币200万元，申购保证金的金额不高于拟认购金额的20%；参与有

效申购的42名申购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

其附件，其申购价格、申购金额和申购保证金缴纳情况均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约

定；涉及私募基金的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在2020年8月3日12:00前完成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上述42名申购对象均已在东海证券完成投资

者适当性评估并符合东海证券对投资者适当性的管理要求，均可认购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 

（三）确定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的原则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

先的原则（上述原则以下简称“优先原则”）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

量、获配金额以及获配数量。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以上配售原则形成最终配售结果，内容包括本次发行

的最终数量和发行价格、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名单及其获配数量和应缴纳的款项

等。 

（四）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15.10元/股，最终认购规模为19,670,900股，募集资

金总额297,030,590.00元，未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

（19,670,900股），未超过募投项目资金总额34,935.64万元（含本数）。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4 家，均为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的对象，未有

不在邀请名单中的新增投资者。具体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申购对

象类型 
配售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占发行总量

比例（%） 

锁定期

（月） 

1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2,649,006.00  39,999,990.60  13.47% 6 

2 
株洲市国创聚盈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986,754.00  29,999,985.40  10.10% 6 



 

3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南方天辰景丞价值精

选 2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24,503.00  19,999,995.30  6.73% 6 

4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662,251.00  9,999,990.10  3.37% 6 

5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证券 

1,324,503.00  19,999,995.30  6.73% 6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059,602.00  15,999,990.20  5.39% 6 

7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2,384,105.00  35,999,985.50  12.12% 6 

8 刘凤启 个人 1,324,503.00  19,999,995.30  6.73% 6 

9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662,251.00  9,999,990.10  3.37% 6 

10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794,701.00  11,999,985.10  4.04% 6 

1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 662,251.00  9,999,990.10  3.37% 6 

12 
常州市新发展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662,251.00  9,999,990.10  3.37% 6 

13 江艳 个人 662,251.00  9,999,990.10  3.37% 6 

1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3,511,968.00  53,030,716.80  17.85% 6 

合计 19,670,900.00  297,030,590.00  100.00% 

  

在最终获配的14家投资者中，基金获配股数10,266,932股、获配金额

155,030,673.20元，占发行总量52.19%；证券获配股数1,986,754股、获配金额

29,999,985.40元，占发行总量10.10%；其他机构投资者获配股数5,430,460股、

获配金额81,999,946.00元，占发行总量27.61%；个人投资者获配股数

1,986,754股、获配金额29,999,985.40元，占发行总量10.10%。 

（五）获配对象的出资来源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要求，主承销商及发行人

律师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  

经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核查：  

本次发行14家认购对象均承诺本次认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

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

源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

务若干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 

（六）关于是否私募基金、关联关系及投资者适当性的核查情

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

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须

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按照《认购邀请文件》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

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A、B、C类，

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C1、C2、C3、C4、C5。本

次康斯特非公开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R4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C4及以上

的投资者均可认购。 

本次康斯特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的核查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投资者的投资者适当

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2 
株洲市国创聚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3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4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5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7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8 刘凤启 普通投资者 是 

9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0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是 

1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2 常州市新发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B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3 江艳 C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上述14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均已在东海证

券完成投资者适当性评估，其中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刘凤启为普通投资者，

其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为C5级，其余12名投资者为专业投资者，上述14名投资者均

符合东海证券对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可以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 

全部获配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了文件，其中涉及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或其用于申购的产品涉及私募投资基金的，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完成备案。 

1、刘凤启、江艳为自然人投资者，其本次参与申购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

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私募

投资基金，无须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 

2、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创金合信汇悦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为公募基金产品，无需提交备案证明； 

3、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

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申购。经核查，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均已按照有关要求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 

4、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新发展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以其合法合规的自有或自筹资金认购，无需进行相关备案； 

5、株洲市国创聚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菱津杉（天津）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

的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

金产品或属于其他相关备案要求的，均在规定时间完成相关备案程序。 

（七）缴款与验资 

发行人于2020年8月4日向上述获得配售股份的投资者发出了《北京康斯特仪

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认购，14个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

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2020年8月12日，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京永验字（2020）第210025号），

经审验，截至2020年8月7日止，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

户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为人民币



 

297,030,590.00元。 

2020年8月10日，东海证券将扣除保荐承销费后的上述认购股款余额划转至

康斯特指定的银行账户内。2020年8月12日，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关于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

金到位验资报告》（京永验字（2020）第210026号），经审验，截止2020年8月

10日止，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扣除保荐承销费12,000,000.00元（含增值

税）后的募集资金人民币285,030,590.00元划入康斯特在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上

地支行开立的账户。本次募集资金总额297,030,59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12,266,049.82元后，康斯特本次募集资金净额284,764,540.18元，

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19,670,9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65,093,640.18元。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配售过程、缴款、验资和投

资者核查合规，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

及《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的相关规定。 

四、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

见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 

（一）康斯特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

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发行启动前，东海证券于2020年7月29日向证监会报送了启动发行

相关文件，即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的会后重大事项承诺函。  

（三）本次发行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

关规定。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相关决议规定的条件，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过程、定价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且符合《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

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

效。  

（四）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

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五）本次发行股票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以及《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 



 

（此页无正文，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说明》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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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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